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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使用牌照稅係對交通工具課徵，課稅標的明確，

按年定期徵收，稅源穩定，且隨著經濟繁榮交通網

便利，車輛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在地方財政收入比

重逐年提升。

隨著時代進步，科技日新月異及資訊的快速傳

播，民眾對自身權益及納稅公平性要求越來越高，

「使用牌照稅法」於民國 34年公布施行，至 107
年共歷經 22次修正，往民意貼近。現行使用牌照稅
之課徵標的為機動車輛及船舶，機動車輛包含小客

車、大客車、貨車及機車。

民國 88年起，稽徵作業由公告開徵改為送達開
徵，另委託監理機關代徵業務，自 98年起各縣市陸
續部分收回自徵，並自 107年全面改採自行徵收，
為稽徵作業之重大變革。

為防杜未繳納使用牌照稅及註銷車牌之車輛違

規使用，因此須辦理車輛檢查，大量違規案件占地

方稅違章審理案件之大宗。而為減輕納稅義務人負

擔，期間歷經數次修法，降低處罰倍數，致違章審

理更加繁瑣。如何簡化並建立違章審理標準流程是

機關追求目標。

壹

使用牌照稅稽徵及違章查緝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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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牌照稅稽徵方式的變革

使用牌照稅法於民國 34年公布施行，
至 107年共歷經 22次修正，課徵使用牌照
稅交通工具與今日有極大差異。

國民政府在 34年公布施行使用牌照稅
法 13條，當時依法課稅標的，包括以人力
或獸力駕駛的車輛、人力或機器駕駛的船

隻、肩輿及馱獸。

隨著經濟發展，35年修正首度納入機
器行駛車輛，分為乘人大、小汽車及載貨汽

車、機器腳踏車等 4種。51年則對機器行
駛車輛，按汽缸總排氣量，以立方公分作為

稽徵標準。60年修正停徵「人力行駛者」
之腳踏車課徵規定，並將乘人小汽車區分自

用與營業用兩種。

課稅標的歷經數次修法，至 84年將「馱
獸」刪除並修正交通工具係指機動車輛及船

舶，機動車輛分為小客車、大客車、貨車、

機器腳踏車四類車輛，另特將 150cc以下機
器腳踏車之稅額訂為零。

課稅方式、標的、核計比較表
項目 34 年公布施行 現今

課徵方式 自行申報 底冊稅制

課稅標的 車、船、肩輿、馱獸 機動車輛、船舶

課稅核計 1. 車

(1) 人力駕駛者：不超過國幣 2000 元 /

                      輛；年

(2) 獸力駕駛者：不超過國幣 5000 元 /

                      輛；年

2. 船

(1) 人力駕駛者：不超過國幣 4000 元 /

                      隻；年

(2)機器駕駛者：不超過國幣500元/噸；

                     年

3. 肩輿：不超過國幣 2000 元 / 乘；年

4. 駝獸：不超過國幣 4000 元 / 隻；年

1. 機動車輛

(1) 分小客車、大客車、貨車、機車

四類車輛

(2) 按汽缸總排氣量或其他動力劃分

等級，依分類稅額表之規定課

徵。

2. 船舶：按噸位計

各縣（市）政府得視實際狀況免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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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徵方式的變革

使用牌照稅之課徵，始於光復之初，原採自行申報繳納。
自行

申報

40年將申報徵收稅制改為發單通知課徵之底冊稅制。
底冊

稅制

44年及51年，兩次修正使用牌照稅法，汽車移轉過戶、停止使用時，必

須申請登記。

登記

制度

北、高二市於56年及68年升格為直轄市，使用牌照稅稽徵業務收回自行

徵收。

北高

自徵

41年起，將甲種車輛(機器行駛)委由公路局辦理代徵使用牌照稅款及統

一發照事宜。
委託

代徵

87年11月11日修正使用牌照稅法第10條，由公告開徵，改為送達開徵。
送達

開徵

98年高雄縣首將開徵、催繳業務收回自徵，其後除雲林縣及嘉義縣外全

面改採。
部分

自徵

105年起各縣市陸續收回自徵， 107年全面改採自行徵收。全面

自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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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報徵收－公告開徵

二、底冊稅制－發單通知

臺灣省使用牌照稅之課徵，始於光復之初，原採自行申報繳納。

依當時使用牌照稅法第 10條規定，使用牌照稅之換領及徵稅期間一個
月，主管稽徵機關於開徵使用牌照稅時，應先將各類交通工具應納之稅額及

徵稅起訖日期分別公告之。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應於前項規定期間內，

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辦理換照並繳納應納稅款。

因此，開徵事項一經稅捐稽徵機關公告，即屬合法送達繳款書，車輛所

有人或使用人即應於繳納期間內繳納，逾期繳納者，皆依規定加徵滯納金。

由於車輛等各種交通工具的流動性高，在沒有建立清冊前，徵收使用牌

照稅相當困難，沿路攔檢的稽徵成本很高，又容易引起民怨，民國 40年實施
各稅統一稽徵，將申報徵收稅制改為發單通知課徵之底冊稅制。民國 44年及
51年，兩次修正使用牌照稅法時，亦先後納入了汽車移轉過戶、停止使用時，
必須申請登記。

車輛登記檢驗及發給牌照辦法送請臺灣省臨時議會審議 ( 部分條文 )

 (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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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灣省各縣市車輛登記檢驗及發給牌照辦法 ( 部分條文 ) (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三、底冊稅制－送達通知

為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增進徵納雙方和諧關係，民國 87年 11月 11日
修正使用牌照稅法第 10條規定，由公告開徵，改為送達開徵，繳款書須經合
法送達納稅義務人後，如有逾繳納期間繳納者，才加徵滯納金，為使用牌照

稅稽徵業務的重大變革。

87 年修正使用牌照稅相關規定

總  統  府  公  報 第六二四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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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華總 義字第八七○○二三一三六○號 

茲修正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十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財政部部長 邱正雄 

修正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十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布 

第 七 條  左列交通工具，免徵使用牌照稅︰ 

一、屬於軍隊裝備編制內之交通工具。 

二、在設有海關地方行駛，已經海關徵收助航服務費之輪船。 

三、專供公共安全使用，而有固定特殊設備及特殊標幟之交通

工具︰如警備車、偵查勘驗用車、追捕提解人犯車、消防車、

工程救險車及海難救險船等。 

四、衛生機關及公共團體設立之醫院，專供衛生使用而有固定

特殊設備及特殊標幟之交通工具︰如救護車、診療車、灑水

車、水肥車、垃圾車等。 

五、凡享有外交待遇機構及人員之交通工具，經外交部核定並

由交通管理機關發給專用牌照者。 

六、專供運送電信郵件使用，有固定特殊設備或特殊標幟之交

通工具。 

七、專供教育文化之宣傳巡迴使用之交通工具，而有固定特殊

設備及特殊標幟者。 

八、專供農作或漁作使用人力或獸力之交通工具。 

九、專供持有身心障礙福利手冊，並領有駕駛執照者使用之交

通工具，每人以一輛為限。但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法取得

駕駛執照，經各地交通主管機關證明者，每戶以一輛為限。 

十、經交通管理機關核准之公路汽車客運業及巿區汽車客運業，

專供大眾運輸使用之公共汽車。 

前項各款免徵使用牌照稅之交通工具，應於使用前辦理免徵使

用牌照稅手續，非經交通管理機關核准，不得轉讓、改裝、改設或

變更使用性質。 

第 十 條  使用牌照稅於每年四月一日起一個月內一次徵收。但營業用車

輛按應納稅額於每年四月一日及十月一日起一個月內分二次平均徵

收。 

主管稽徵機關於開徵使用牌照稅前，應填發使用牌照稅繳款書

送達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並將各類交通工具應納之稅額及徵

稅起訖日期分別公告之。 

第二十八條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

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至二倍之罰鍰。 

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

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二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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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高二直轄市收回自徵

民國 56年臺北市升格為直轄市，所轄公路監理業務移交市政府管理後，
市監理處及稅捐稽徵處均隸屬市政府，基於市政府一體、資源共享，市監理

免費提供車籍，使用牌照稅稽徵業務自此由稅捐稽徵機關收回自徵；其後民

國 68年，高雄市升格為直轄市，亦將使用牌照稅收回自徵。

四、委託代徵

為便利車主於車輛檢查時得一併辦理納稅手續，使用牌照稅於民國 39
年，經臺灣省政府核定委託交通管理機關代徵，自民國 41年起，臺灣省各縣
市除澎湖縣外 (民國 68年 1月起亦委託代徵 )，均委由公路局辦理代徵使用
牌照稅款及統一發照事宜。

彰化縣 93 年度使用牌照稅委託代徵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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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分收回自徵

自 41年實施委託代徵之經費，按稅收實徵淨額的 1.2%計算，隨著使用
牌照稅之增加，委辦費也隨之增加，民國 88年地方制度法公布施行後，地方
政府在開源節流之考量下，委託代徵之委辦費過高，屢經研議是否將使用牌

照稅收回自行徵收，惟在車籍資料取得權限尚有疑慮下，於民國 98年高雄縣
首將開徵、催繳業務收回自徵；財政部賦稅署 98年 6月 22日函各縣市稅捐
稽徵機關，自 99年度起使用牌照稅委託各公路監理機關代徵契約，將採「維
持現狀」與「部分收回自辦」兩者擇一方式辦理。其後各縣市亦陸續採此模

式辦理 (除雲林縣及嘉義縣仍採全部委託 )。

財政部賦稅署函可採「部分收回自
辦」辦理

本局自民國 100 年採部分收回自徵

本局民國 100 年使用牌照
稅委託代徵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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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面收回自徵

為掌握稽徵作業效率，及再降低使用牌照稅稽徵成本，增裕地方財源，

各縣市開始著手策畫收回自徵。

民國 105年苗栗縣和高雄市東區稅捐稽徵處率先收回自徵，民國 106年
花蓮縣、基隆市、宜蘭縣、新北市及彰化縣等 5縣市亦收回自徵，民國 107
年全國各縣市地方稅捐機關全部改採自行徵收。

民國 106年本局使用牌照稅改採自行徵收，進一步與彰化監理站跨機關
合作，除於員林分局設置公路監理自助無人櫃檯外，並於彰化總局及員林、

北斗 2分局均設有監理視訊服務櫃檯，民眾可就近在稅務局洽詢各項監理業
務，省時又便利，充分提供民眾更便捷之全方位服務。

本局 106 年使用牌照稅開徵公告

跨機關合作

設置公路監理

自助無人櫃檯

設置監理遠距

視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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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車輛檢查作業規定

(一 )使用牌照稅法第 21 條：

使用牌照稅徵收期滿後，應由主管稽徵機關會同警察機關派員組織檢查

隊舉行車輛總檢查；並得由主管稽徵機關或警憲隨時突擊檢查。

(二 )財政部民國 95 年 5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０９５０４７３０７９０號函釋：

使用牌照稅法第 21 條既已明定請警察機關會同舉行總檢查，並得由主
管稽徵機關或警憲隨時個別突擊檢查。又使用牌照稅法相關規定及違章

裁罰之原因、事實等相當明確，實務作業尚無總檢查或突擊檢查區分之

意義，均係視人力業務狀況彈性交替運用。是以年度車輛檢查作業，請

警察機關會同或由稽徵機關依法辦理，均屬依法有據。

(三 )財政部民國 96 年 7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０９６０４７３９７３０號函釋：

關於運用車牌自動辨識系統辦理使用牌照稅電子式車輛檢查案之適法

性。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有關證據之調查係採職權進行主義，
由行政機關依職權運用可掌握之資料來源，以闡明事實之存在或不存

在，故其得使用之證據方法，原則上應不受限制。執行車輛檢查時是否

使用設備及使用何種設備，應得由執行機關本於職權自行裁量，故如未

對人民權益造成損害，應屬合法。

為加強查緝欠稅或註銷牌照之車輛仍行駛公路違反使用牌照稅法，車輛

檢查作業方式不斷創新，由路邊攔檢，精進至採車牌自動辨識系統，經由電

腦交查過濾繳稅狀況，對行駛中之違章車輛舉發，讓取巧逃漏者知所警惕，

遏阻逃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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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輛檢查執行方式的演進

以數位相機

拍照行駛中

之車輛

採車牌自動

辨識系統

停車格車輛

查緝
路邊攔檢

查緝停放路

邊之車輛

(一 )路邊攔檢

採路邊攔檢方式，選擇較易執行路段，一組人以手提電腦輸入車號，查

出未稅或註銷之車輛。

以無線電通知 50公尺後之另一組人，其中一人為警察人員，攔截舉發。

由車主具結承諾未稅及行駛公路證據明確。

缺點

(1)無法對行駛車輛逐一篩選、攔截、舉發，查核績效差。

(2)浪費人力，且易遭故意衝撞，危險性極高。

1.

2.

3.

4.

車檢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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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數位相機拍照行駛中之車輛

1.由稅處、監理、警察人員組成檢查小組。

2.選定往來車輛熙攘之重要路口，以數位相機拍照行駛中之車輛。

3.攜回辦公室，一人以電腦查詢叫出所拍車輛車號，再由另一人查詢與
監理站連線電腦資料，查詢該車號是否為未稅或註銷車輛，過濾是否

繳稅及牌照是否遭註銷情況。

4.缺點

(1)將拍照資料攜回辦公室以人工再逐一篩選，甚為費時費力。

(2)照相機折損率高，浪費經費。

(四 )採車牌自動辨識系統

1.單車道車牌自動辨識系統

94年 2月起採車牌自動辨識系統，機動在各重要路口，派員以兩部數
位攝影機 (一部設定車牌感應區，一部取車輛行駛所在的背景影像 )拍
攝行駛中之車輛，運用系統即時自動過濾車輛繳稅及註銷狀況。

單車道車牌自動辨識系統 - 機動式

 (二 )查緝停放路邊之車輛

由司機以九人座車，載稅捐、監理及警察人員沿路對停放路邊之車輛

以手提電腦逐筆過濾繳稅狀況。 

一人叫出車外路邊停車車號，另一人以手持電腦輸入車號，交查出違

章之車輛即下車照相舉發。

缺點

納稅人常主張 1.車僅停放路邊 2.停車地點為私人土地 3.路邊為自
家門口等而主張未使用道路應免罰，爭議性大。

經裁罰後提起復查案件甚多，影響機關形象。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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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雙車道車牌自動辨識系統

95年設置三部數位攝影機，同時對「雙車道」行駛中之車輛舉發 , 更
節省時間人力，且績效提升雙倍。另設置定點式攝影機，將車牌辨識

結果傳回辦公室，由系統自動辨識車輛繳稅及註銷狀況，對違章車輛

予以舉發，更節省人力。

 雙車道車牌自動辨識系統 - 機動式及定點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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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收費停車格車輛查緝

1.運用各縣市交通局 (處 )提供之路邊收費停車格資料檔與車輛檢查檔
交查，舉發違規使用公共道路車輛。

2.本縣自 106年起開始辦理路邊停車格收費，即時簽請彰化縣政府工務
處提供路邊收費停車格車輛資料，並匯入財政資訊中心交查比對，以

供各縣市稽徵機關辦理車輛總檢查業務。

外縣市收費停車格車輛查緝

本縣收費停車格車輛查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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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章裁罰變革

及作業的創新

V e h i c l e 

L i c e n s e 

T a x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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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牌照稅法第 28 條法條沿革

使用牌照稅法自 34年 6月 11日公布施行，為確保稅收實現，防止短漏
使用牌照稅，即訂定使用牌照稅法違章處罰之規定，實施迄今 70年，在違反
使用牌照稅法裁罰類型中，主要為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逾期未完稅
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道路之處罰」，其二為同法第 28條第 2項「報停、繳
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道路之處罰」，且為減輕納稅義務人負擔，

期間歷經數次修法，處罰倍數呈現降低趨勢。

民國 95年行政罰法施行，納入「一事不二罰」，又稱為「禁止重複處罰」
原則，禁止國家對於人民之同一行為，以相同或類似之措施多次的處罰，經

大法官釋字第 503號解釋後，已可確立為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基
於此原則，汽車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後行駛公共道路，同時涉及違反使用

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2項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條第 1項規定，如屬
同一行為人所做同一違規行為，涉及裁罰競合，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

處，不再重複裁罰。

(一 ) 51年 2月 3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逾期未完稅或報停繳銷牌照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一個月內使用經

查獲者，除責令補稅換照外，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二個月者，處

以二倍之罰鍰，依此類推，以加至四倍罰鍰為止。 

(二 ) 87年 11月 1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 8700231360號令修正公布

1.法條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

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至二倍之罰鍰。

  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除
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二倍之罰鍰。

2.修法理由 　　

(1)對逾期未完稅或報停繳銷牌照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經
查獲者，處以應納稅額一至四倍罰鍰，似嫌過重，易遭人詬病，為

減輕納稅義務人負擔，酌予降低罰鍰倍數。且使用經查獲易引起爭

議，同時將使用經查獲修正為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俾資明

確。

(2)第二項為新增。交通工具報停、繳銷或註銷等與逾期未完稅之情形
不同，爰另增訂第二項，俾兩者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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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90 年 1 月 17 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9000009330 號令修正公布

1.法條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

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

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除責

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二倍之罰鍰。

2.修法理由

第一項未刪除「至二」兩字其餘維持原條文。

(四 ) 93 年 1 月 7 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248381 號令修正公布

1.法條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

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免再依第二十五條規定加

徵滯納金。

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除責

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二倍之罰鍰。

2.修法理由

使用牌照稅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加徵滯納金」及第二十八條規定之

「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係就牌照稅繳納義務人之單一逾期未

納稅行為，應以行政秩序罰，均屬行為罰。其處罰之目的、性質與種

類均相同，併予加徵滯納金、裁處罰鍰，顯有重複處罰，違反一事不

二罰之原則，爰予以修正之。

(五 ) 103 年 6 月 18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92701 號令修正公布

1.條文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

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以下之罰鍰，免再依第二十五條規

定加徵滯納金。

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除責

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二倍以下之罰鍰。

2.理由

考量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及報

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違章情節不一，

不宜逕採劃一之處罰方式，爰修正原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處罰倍數為

「一倍以下」及「二倍以下」，以利稽徵機關得按個案違章情節輕重，

彈性調整其罰鍰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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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裁罰倍數逐步調降

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處罰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規定，可溯自民
國 34年 6月 11日使用牌照稅法全文 13條，並自民國 35年 12月 4日國民政
府公布全文 14條，已明定使用公共道路河流之交通工具，未依使用牌照稅法
納稅領得使用牌照之交通工具，不得行駛公共道路，經查獲者處以 1倍至 5
倍之罰鍰，民國 51年 2月 3日修正同法第 28條：逾期未完稅或報停繳銷牌
照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 1個月內使用經查獲者，除責令補稅換照外，
處以應納稅額 1倍之罰鍰，2個月者，處以 2倍之罰鍰，依此類推，以加至 4
倍罰鍰為止。其後於 87年 11月 11日修正公布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起逐步
調降罰倍數：

(一 )87年 11月 11日除降低裁罰倍數外，並基於「逾期未完稅」與「報停、
繳銷或註銷牌照等」之情形不同，訂定不同裁罰倍數：

1.第 28條第 1項「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道路」，處以應納
稅額 1至 2倍之罰鍰。

2.第 28條第 2項「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道路」，
處以應納稅額 2倍之罰鍰。

(二 )90年 1 月 17日修正公布第 28條第 1項「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使用公
共道路」，處以應納稅額 1倍罰鍰。

(三 )93年 1月 7日修正公布第 28條第 1項，依第 28條第 1項規定處罰者，
免再加徵滯納金。

(四 )基於第 28條罰則之規定，均按應納稅額固定倍數 (1倍及 2倍 )裁處，
未能依個案違章情節輕重，處以不同倍數之罰鍰，未盡公允，於 103年
6月 18日修正公布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條文，對於逾期未完稅及報停、
繳銷、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分別處以應納稅額 1
倍以下及 2倍以下之罰鍰。又為使地方稅稽徵機關裁罰有一致之準據，
財 政 部 103 年 8
月 8日台財稅字第
10304578850 號令
修正「稅務違章案

件裁罰金額或倍數

參考表」使用牌照

稅去第28條部分，
修正重點如下 : 

1.逾期未完稅交
通工具使用公

共水陸道路：

103 年裁罰倍數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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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內經第 1次查獲者，處應納稅額 0.3倍之罰鍰；1年內經第 2次及
以後再查獲者，處應納稅額 0.6倍之罰鍰。(第 28條第 1項 )

2.報停、繳銷、註銷牌照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1年內經第 1次
查獲者，處應納稅額 0.6倍之罰鍰；1年內經第 2次及以後再查獲者，
處應納稅額 1.2倍之罰鍰。(第 28條第 2項 )

(五 )107年 2月 26日起，欠繳牌照稅之罰鍰訂上限

財政部 103年 8月 8日修正裁罰參考表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部
分規定， 1年內查獲第 1次處 0.3倍罰鍰，第 2次及以後查獲違規均處 0.6
倍罰鍰，每次處罰雖均低於 1倍，經過多次裁處，仍有處罰過重之虞，
為使裁罰合理，財政部於 107年 2月 26日發布台財稅字第 10600115360
號新令及台財稅字第 10600115361號令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
倍數參考表」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部分，新令修正重點如下：

1.調整列入裁罰之未徵起應納稅額：

(1)調查基準日 (最近一次查獲日 )當年度未徵起應納稅額，免予處罰，
俟年度結束仍未繳清稅款，經查獲使用公共道路始依本條項處罰。

(2)各年度未徵起應納稅額累計裁處罰鍰 0.9倍以上者，不再處罰。

2.修正裁倍表規定之倍數，每次查獲按列入裁罰之未徵起應納稅額處 0.3
倍，但各年度未徵起應納稅額累計裁處 0.9倍為限，以符合比例原則。

3.廢止 84年 6月 15日台財稅第 841629655號函（有關罰鍰之計算，
該部包括當年度及以前年度欠稅）及 96年 6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23490號函 (以查獲違規行為時未徵起之稅額計算 )可有效減
輕處罰及簡化稽徵並維護納稅義務人權益。

107 年裁罰倍數參
考表

台財稅字第
10600115360 號
新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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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腦判斷裁處管轄及裁罰作業的創新

使用牌照稅法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裁罰涉及競合，財政部與交通部

於 98年 3月 26日始會銜訂定「使用牌照稅法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涉及
裁罰競合作業原則」，因全國各稅捐稽徵機關與公路監理機關均採人工作業

各自裁罰，故發布初期，擇一從重裁罰在實務作業面臨困境，而嚴重影響民

眾權益。

本局有鑑於此，力求突破，主動接洽財政部及相關機關，就實務作業方

式及電作系統之修正或建置等問題，成立品管圈，研訂稽徵實務作業需求，

彙整全省 23個代徵縣（市）地方稽徵機關意見，並由本局與彰化監理站負責
測試，成功的規劃以電腦程式判別裁處管轄及稽徵實務作業，取代人工方式

處理，避免重複處罰，並提升行政效率。

(一 )面對問題

1.對於 95年 2月 5日至 98年 3月 26日已重複裁罰案件如何更正裁罰
並退還罰鍰。

2.未裁罰案件應擇一從重裁罰。

3.原由稅捐稽徵機關及監理機關分別依使用牌照稅法與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規定辦理之作業方式、使用之書表格式、聯繫辦法與協調機制

均無法適用。

4.已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車輛，經查獲使用公共道路之違章事項，須
人工作業，依「使用牌照稅法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涉及裁罰競合

作業原則」，逐一判斷裁處管轄權。

台財稅字第 0980451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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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善作業

1.創新以電腦系統自動判斷裁處管轄權。

召開品管圈研提以電腦系統自動判斷裁處管轄權，擇ㄧ從重處罰，避

免稅捐稽徵機關與監理機關重複裁罰。

2.創新以電腦作業方式主動更正

以電腦作業方式主動撤銷或更正原處分並退還罰鍰或撤回（更正）移

送執行金額。

裁罰競合流程圖

稅捐稽徵機關 公路監理機關

車輛檢查查獲違章案件
自行查獲或受理警察

機關交通違規案件

違章案件資料及檔案

依牌照稅法規定裁罰

違章建檔

批次補稅

牌照稅徵銷檔

違反使用牌照稅法

違牌入案

競合

牌照稅罰鍰超過

10,800元
依道交條例裁處

違規檔案

移送違章案件裁處書

等相關資料及檔案

是

是

是

否

否



26 違章裁罰變革及作業的創新

稅
月

(三 )具體成果

1.效益性

(1)貫徹一事不二罰

裁處管轄判斷系統程式全面上線，正確判讀裁處競合案件裁處管轄權，

依法裁罰，避免稅捐機關及監理機關重複處罰，提升徵納雙方和諧。

(2)建立標準化作業方式，以利遵循辦理

因應使用牌照稅法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裁罰競合作業原則，針對一

般裁罰案件、競合屬違牌案件及競合屬違規案件之裁罰，建立標準化作

業方式，以利全省代徵縣（市）稅捐機關遵循辦理。

(3)節省人力、物力

以電腦程式正確判讀競合案件裁處管轄權，取代人工方式處理，避免人

工作業之疏失及錯誤，提升徵納雙方和諧。

(4)加速裁罰提升績效

系統程式正確判讀管轄機關，依法裁處，速審速裁，行政效率提升。

(5)愛心辦稅，簡政便民

經由系統挑錄，本局主動辦理退還已納罰鍰或撤銷（更正）移送執行金

額。

 2.應用性

(1)促使財政部修訂使用牌照稅稽徵作業手冊

為因應使用牌照稅法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裁罰競合作業原則，並使

全省各稅捐稽徵處稽徵實務作業一致，財政部 99年度編修「使用牌照
稅稽徵作業手冊」，針對一般裁罰案件、競合判屬使用牌照稅裁罰案件

及競合判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件之裁罰，建立標準化作業方式，

以利全省代徵縣（市）稽徵機關遵循辦理。

(2)供各縣 (市 )稅捐稽徵機關學習

由本局辦理全省代徵縣（市）稽徵機關

相關稽徵實務、書表格式及電作系統等

之規劃及建置並提供各機關參考運用。

3.參與「使用牌照稅法與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列涉及裁罰競合案件」稽徵實務、電

作系統規劃及後續之測試作業，相關人員

盡心盡力、負責盡職，圓滿達成任務，業

經財政部賦稅署函請從優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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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年使用牌照稅開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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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牌照稅稽徵及違章查緝之沿革

委託監理站代徵使用牌照稅

85年度研議代徵經費核發標準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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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收回自徵

交通部及財政部函文各縣市得選擇部分收回自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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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自 100 年起部分收回自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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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監理站召開協商會議

全面收回自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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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徵監理站

駐徵監理站人員駐徵監理站協商會議

駐徵 - 監理站場地租借



35

使用牌照稅稽徵及違章查緝之沿革

駐彰化監理站租賃契約



36 附錄



37

使用牌照稅稽徵及違章查緝之沿革

收回自徵推廣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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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式設備

固定式設備 

車輛總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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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參加金斧獎獲入選獎

使用牌照稅躍進工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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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斧獎簡報發表 發表會後合影

頒獎ㄧ 頒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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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使用牌照稅第 28 條部分按違章情節訂定

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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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使用牌照稅第 28 條部分訂定裁罰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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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彰化監理站協調競合作業

競合



44 附錄

委託代徵的縣市委由本局主辦彙整意見與系統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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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代徵的縣市委由本局主辦彙整意見與系統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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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確定競合案件—退還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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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裁罰競合作業品管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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